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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快速取得商標註冊之策略 ] 
 
1. 商標申請案之處理時限 

依智慧財產局網頁所公告之商標處理時限，商標註冊申請案之處理時限自提

出申請日起算約 8 個月，而實務上大約 6 個月 ~ 10 個月可取得註冊。依智

慧財產局統計，若無通知補正、申覆或其他緩辦事由，一般而言，平均約 7

個月左右可獲得商標審定。另一方面，智慧財產局為因應一申請案中得指定

多類別之申請方式，於 2002年 1月 1日起逐步實施多類審查及分案制度等相

關配套作業，希望能維持平均審查期間約為 9到 10個月。惟目前工商企業國

際化之發展迅速，商品日新月異，且經營方式多元化，網路週邊商品及服務

亦隨不同以往之交易方式而有所衝突及交互重疊，在類似商品與服務之判

別，除需考量用途、功能、行銷管道與場所、買受人、原材料、產製者或其

他因素上是否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外，某些類別（如電子產業及服務業等）

之商品、服務，因兼具多重功能及縱跨相關行業等特性，審查人員勢必耗費

更多的心血及時間，用以釐清前述商品之定位與相關商品、服務之關係。是

以，案件的審查時間可能會因指定商品數量或類別之多寡、複雜之程度及性

質之差異而酌予延長。 

 

2. 台灣商標法於前次修法時雖曾研議考慮加入優先審查之條款，惟最後於草案

中並未列入，因此目前之商標申請制度並未採行優先審查制度。實務上雖可

發函予智慧財產局請審查員速審，惟法律上並無實質效力。因此，於現行制

度下，如要考慮快速取得商標權，建議如下： 

 

(a)  商標檢索 

在申請案提出之前，先就商標圖樣與指定商品/服務進行完整的檢索。藉

由檢索結果可評估是否與他人先申請/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，亦可得知是

否為其他註冊商標中的通用名稱或說明性文字，於提出申請時即可避開

可能產生之爭議，較快取得商標註冊。 

 

(b) 減縮發生衝突之商品/服務 

商標提出申請後，如其指定使用之商品/服務僅有部分與他人先註冊商標

指定或使用之商品/服務相同或類似而存在有混淆誤認之虞者，得依商標

法第 23 條申請減縮該相同或類似部分之商品/服務，讓無衝突之商品/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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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儘速取得註冊。 

 

(c) 分割商標 

前述情形，申請人如不欲減縮商品/服務，為避免所指定使用之商品/服務

全部被核駁，可考慮依商標法第 26 條申請分割，即將構成混淆誤認衝突

之商品/服務與其他沒有衝突部分之商品/服務分割為二商標申請案，之後

可就有衝突之商品/服務之商標為爭執，而讓無衝突之商品/服務得儘速取

得註冊。 

   

(d) 取得先權利人之並存同意書 

商標提出申請後，如遇商標與先權利人之商標混淆誤認衝突時，申請人可

依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但書之規定「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

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，且非顯屬不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而取得先權利人

之同意書後即可獲准註冊。若採用此法，亦可避免註冊之後的異議、評定

等爭議發生。 
 


